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文件

博管办 E2018〕 106号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关于

进一步规范博士后研究人员及随迁人员

办理北京市常住户口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中 国科学院人事局,中 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中 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干部局,各博士后设站单位 :

根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国 发

∈2014〕 25号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

关于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

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 ∈⒛17〕 zO号 )和 《国家科委、公

安部关于博士后研究人员及其配偶、子女落户等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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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匚86)国 科发干字 0398号 )有关要求以及北京市户籍管理相关

规定,为进一步规范博士后人员及配偶、子女办理北京市常住户

口有关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

一、基本条件

博士后人员及配偶、子女申请办理北京市常住户口,须 符合

如下条件 :

(一 )博士后人员须全职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且人事关系

(含行政、工资、人事档案、社会保险)已 转入设站单位 6个月

以上。

(二 )博士后人员已办理完成博士后出站。

(三 )博士后人员与在京用人单位建立合法劳动关系,并工

作满 6个月。

在京用人单位是指在北京市行政区划内具有法人资格的国家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单位。企业单

位的注册资金须在人民币 100万 元 (含 )以 上,在 北京市区

(县)一级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企业单位需为高新技术企业。

被劳务派遣单位接收,并作为被派遣劳动者就业的,不 予办

理在京落户。

(四 )配偶、子女办理在京落户须与博士后人员同时申请。

随迁配偶与博士后人员婚姻登记 日期须早于博士后人员出站 日

期。随迁子女须符合国家生育政策,且年龄在 18周 岁 (含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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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办理流程及所需材料

博士后人员及配偶、子女办理北京市常住户口,应按照如下

流程及材料要求 :

(一 )博士后人员在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 (以 下称系统)

提交出站申请,同 时,在 线填写 《博士后人员户口办理承诺书》

并上传以下材料扫描件 :

1.博 士后人员及配偶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子 女出

生医学证明、户口本、生育服务证等证件原件。

2。 有效期内的劳动 (聘用)合 同。用人单位如无人事管理

权限,还须提交与用人单位有人事代理协议、在区级以上人社部

门备案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同意接收博士后人员人事档案

的意见原件。

被录用为公务员,提交 《公务员录用备案审批表》原件。

3.落户地同意落户意见 (或 本人、直系亲属房屋所有权证)

原件。

4.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及社会

保险缴费记录原件。

5.进站时未将户口转入设站单位的博士后人员,需 提供人

事档案已转入设站单位证明原件。

6.用 人单位为北京市区 (县 )一级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企

业单位,提供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有效期内的 《高新技

术企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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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设站单位根据系统提示审核网上材料和第 (一 )项 所

列纸质材料一致性,审 核通过后提交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或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 上审核。

(三 )博士后人员办理出站,并在出站后 1年 内,在 系统上

传以下材料 :

1.博 士后人员在用人单位不少于 6个月的社会保险个人权

益记录和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2.其他必要补充材料。

(四 )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或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复核材料后,通知设站单位集中领取落户介绍信等材料

(京 外设站单位出站的,可 由博士后人员领取)。

(五 )博士后人员凭落户介绍信及相关证件、材料至公安机

关办理在京落户。

三、有关要求

(一 )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要提高主体责任意识,按 照本通知

要求,做好政策宣传解释,认真审核材料,严格把关,保证规范

办理相关手续。

(二 )各博士后设站单位应对本单位申请落户博士后人员及

配偶、子女在单位范围内进行公示。所有申请落户人员将在中国

博士后网站面向社会公示,接 受社会监督。

(三 )对经查实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不 予办

理博士后人员及配偶、子女在京落户;已 经落户的,交 由公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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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进行处理。将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并予以

公布,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本通知自zO19年 3月 1日 起施行。

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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